
 

 

 

 

 

 

 

壹、宣布開會 ‥‥‥‥‥‥‥‥‥‥‥‥‥‥‥‥‥‥‥‥ 1 

貳、通過會議程序表 ‥‥‥‥‥‥‥‥‥‥‥‥‥‥‥‥‥ 1 

參、主席致詞‥‥‥‥‥‥‥‥‥‥‥‥‥‥‥‥‥‥‥‥‥ 1 

肆、議案審查小組報告‥‥‥‥‥‥‥‥‥‥‥‥‥‥‥‥‥ 1 

伍、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編號：103-70-A01】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辦理本校第十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學校代表、校友及社會

公正人士代表之推選作業。請討論。 

決    議： 

一、會中請選監小組：毛嘉洪代表、莊家峰代表、高孝偉代表、

蔡垂雄代表、蔡蕙芳代表等擔任監票人員；候選人票數同票

時，由毛嘉洪代表抽籤。 

二、選舉結果： 

(一)學校代表當選名單： 

學生代表 ：曾浩均委員。 

教職員工代表：1.簡茂盛委員、2.蘇武昌委員、3.李茂榮委

員、4.高玉泉委員、5.余碧委員 (女)、6.林

建宇委員、7.邱貴芬委員 (女)、8.李若雲委

員 (女)。 

(二)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當選名單： 

1.柯興樹委員、2.郭林勇委員、3.楊德華委員、4.江安世委

員、5.何美玥委員(女)、6.黃榮村委員、7.李世光委員、8.

葉瑩委員(女)、9.蘇慧貞委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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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散會（下午 5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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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103 學年度第 70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3 年 9 月 24 日(三)中午 12 時 35 分至下午 5 時 40 分 

地 點：圖書館七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李校長德財                                               記錄：林秀芳 

出 席：如簽到單 

列 席：如簽到單 

議事組報告：本次校務會議出席代表 110 人，扣除公、病假人數 6 人，應出席代表為 53 人，

現已有 91 人報到，已達開會法定額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壹、宣布開會 

貳、通過會議程序表 

參、主席致詞 

各位代表、各位同仁大家早： 

謝謝各位校務代表出席今天的會議，今天我們有一項重要任務，要推選本校第 15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我的任期已經進入最後一年，到明年 7 月 31 日任滿，做為現

任校長，我非常清楚校長這個職位及任務對學校未來發展相當重要。為了下任校長遴選

作業能夠順利進行，今天特別召開校務會議，單純只辦理校長遴選委員會學校代表、校

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的推選作業，在座有人可能在四年前參加過，有人是新手，不了

解這個選舉程序，人事室會在投票前把整個程序向大家講解清楚。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內

委員須選出 9位，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須選出 9位，加上教育部遴派 3位，整個遴選委

員會共有 21 位。在候選人名單裡面，不乏有理想的公正人士，這些符合大家期待的人

是否能夠獲選？就要看中興大學的高度。我也期待各位校務代表也有這個高度，能夠票

選出符合眾望的委員。今天各位要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大家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因

為要決定下一任校長的遴選，各位須展現智慧，從候選人中選出符合眾望的、期待的、

公正無私的遴選委員。所謂「公正無私」在我看來就是，他沒有特定支持或不支持的對

象，只要參選人是為學校發展好的人選，就去投他的，像這樣的遴選委員就是沒有特定

支持或不支持的遴選委員，在我心目中才是「公正無私」的遴選委員。今天有這麼一個

期待，希望大家能投神聖的一票。接下來進行今天的會議議程。 

肆、議案審查小組報告 

喻石生召集人：今天會議只有一案，本案也經校長遴選委員會選監小組審議通過，所以

本案在議案審查時，是照案通過並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曾 家 盈

國 惠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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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第一案【編號：103-70-A01】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辦理本校第十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學校代表、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之推選

作業，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3年 5月 9日本校 102學年度第 69次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查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2條規定略以，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21人，除教育部代

表 3人外，餘由學校校務會議代表選舉產生： 

(一)學校代表 9人，應包含本校教職員工 8人及學生代表 1人，同一學院教師（研究

人員）擔任代表人數不得逾 1人，由校務會議代表就下列學校代表候選人中選舉

產生： 

1.教職員工代表：由每個學院各推選教師（研究人員）3人及其他單位推選 3人，

其中任一性別至少 1人。 

2.學生代表：由學生推選 3人，其中任一性別至少 1人。 

(二)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9人，由校務會議代表 10人以上或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

15人以上之連署提名（被提名者不得為本校專任之教職員工），至少提名 18人以

上，任一性別未達 6人時，應辦理補提名，備學經歷資料，經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至少各應有 1人。 

(三)第 1、2款委員，由校務會議代表分就該款委員候選人名單以無記名投票法選舉產

生。選票應依教職員工代表、學生代表、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分別製作；每

位校務會議代表就教職員工代表至多圈選 8人、學生代表選票至多圈選 1人、校

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至多圈選 9人。學校代表須視選出之學生代表性別後，再

以學院教師（研究人員）代表及其它單位代表之性別及學院（含其他單位），依得

票高低決定當選及候補代表。任職同一機關（構）擔任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不得逾 2人。第 1、2 款代表選舉結果，任一性別代表應占該類代表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並應酌列候補委員。第 1款學校代表應包含教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 6

人。 

三、依前開校務會議決議略以，各類候選人資格審查由人事室和選監小組成員做資格

初審，再送校務會議辦理推選。本案業經 103年 8月 26日資格初審小組審議完成，

爰檢附各類候選人名冊及其學經歷、現職資料提請校務會議複審。 

四、有關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9人之產生方式，以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至少

各應有 1人為原則下，再依得票高低、機關（單位）、性別依序考量，說明如下： 

(一)依票數高低排序，遇有同票數者，建議由主席或校務會議代表推派 1人抽籤決定

順序。 

(二)同一機關當選委員超過 2人時，以票數較高之前 2名為當選人員。   

(三)依前二點排序後之前 9名，任一性別至多當選 6名，另一性別不足三分之一者，

則依該性別之得票高低依序遞補，惟遞補者所屬機關如已達 2人時則予排除，再

依序遞補之。 

五、有關學校代表 9人，須視選出之學生代表性別後，再依前述當選排序原則辦理，

惟同一學院教師（研究人員）當選委員不得逾 1人。 

六、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及學校代表之候補人員，亦依票數高低、機關（單位）、性別

等分別排列姓名（票數），不排定候補順序，如有代表出缺，依前開說明規定辦理

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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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另教育部於 103年 9月 2日臺教人（二）字第 1030129233號函知遴派之代表三人

為淡江大學校長張家宜、教育部政務次長陳德華、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其

中張家宜校長為社會公正人士之連署推薦代表候選人，因已取得本校校長遴選委

員會委員資格，故不列入候選名單。 

辦    法：各類候選人資格經校務會議複審通過後，隨即進行校長遴選委員會學校代表、校

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之委員推選作業。 

議案審查小組意見：建議提請大會討論。 

決    議： 

一、會中請選監小組：毛嘉洪代表、莊家峰代表、高孝偉代表、蔡垂雄代表、蔡蕙芳

代表等擔任監票人員；候選人票數同票時，由毛嘉洪代表抽籤。 

二、選舉結果： 

(一)學校代表當選名單： 

學 生 代 表 ：曾浩均委員。 

教職員工代表：1.簡茂盛委員、2.蘇武昌委員、3.李茂榮委員、4.高玉泉委員、5.

余碧委員 (女)、6.林建宇委員、7.邱貴芬委員 (女)、8.李若雲委

員 (女)。 

(二)校友及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當選名單： 

1.柯興樹委員、2.郭林勇委員、3.楊德華委員、4.江安世委員、5.何美玥委員(女)、

6.黃榮村委員、7.李世光委員、8.葉瑩委員(女)、9.蘇慧貞委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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